
法規名稱：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停車場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

修正日期：民國 106 年 04 月 21 日

當次沿革：中華民國 106年 4月 21日臺北市政府（106）府交停字第 10631682200號令修正發

布全文 3點；並自 106年 5月 15日實施

一、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處理違反停車場法第三十五條、第三十七條、第三十八

    條、第三十九條、第三十九條之一、第四十條及第四十條之一規定事件之裁處，建立執

    法之公平性，以減少爭議及維護停車秩序，提升公權力，特訂定本統一裁罰基準。

二、本府處理違反停車場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下表，惟下表係就一般情況而言，如有其他

    特殊情況（如：故意或過失之輕重、影響社會之程度等），亦得視情節加重或減輕，並

    應詳加敘明其加重或減輕之理由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

項

次

違反事實 法規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或

其他處置

統一裁罰基準

1 違反所核准

之臨時路外

停車場設置

計畫

第三十五條 經主管機關通知

限期改善而屆期

不改善者，處負

責人新臺幣三千

元以上三萬元以

下罰鍰；其情節

重大者，並廢止

其核准。

1.五十格以下處三千元。

2.五十一格至一００格處九千元。

3.一０一格至二００格處一萬五千元。

4.二０一格至四００格處二萬四千元。

5.四０一格以上處三萬元。

前項情節重大者，廢止其核准。

2 1.違反收費

標準與收費

方式、營業

時間之規定

2.未領得停

車場登記證

營業

第三十七條 處負責人新臺幣

三千元以上一萬

五千元以下罰鍰

，並責令限期改

正；屆期不改正

者，得定期停止

其營業之一部或

全部或廢止其停

車場登記證。

1.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三千元：

（1）收費標準與收費方式、營業時間變更

未辦理備查，其停車格位屬五十格以下者。

（2）第一次查獲未領得停車場登記證即對

外營業者。

2.下列情形者，處六千元：

收費標準與收費方式、營業時間變更未辦理

備查，其停車格位屬五十一格至一００格者

。

3.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九千元：



（1）收費標準與收費方式、營業時間變更

未辦理備查，其停車格位屬一０一格至二０

０格者。

（2）第二次查獲未領得停車場登記證即對

外營業者。

4.下列情形者，處一萬二千元：

收費標準與收費方式、營業時間變更未辦理

備查，其停車格位屬二０一格至四００格者

。

5.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一萬五千元：

（1）收費標準與收費方式、營業時間變更

未辦理備查，其停車格位屬四０一格以上者

。

（2）第三次以上查獲未領得停車場登記證

即對外營業者。

前項違反「收費標準與收費方式、營業時間

變更未辦理備查」之事件，經責令限期改正

，屆期不改正者，得連續裁罰，且依違反同

一裁罰事件之裁罰級距金額起算，依次遞增

三千元；其裁罰金額以一萬五千元為上限。

第一次裁罰並責令限期改善，屆期不改正者

，經第二次裁罰者，定期停止其營業之一部

或全部；連續裁罰第三次者，得廢止其停車

場登記證。

3 未依規定於

路外公共停

車場設置標

誌、號誌、

劃設車輛停

放線及指向

線，並未於

出入口或其

他適當處所

第三十八條 經通知限期改善

，逾期不改善或

複查不合規定者

，處負責人新臺

幣九千元以下罰

鍰；經處罰後仍

不改善，處三十

日以下之停業處

分

1.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三千元：

（1）未依規定，即掛設路外指引標誌三面

以下者。

（2）未依規定標示停車費率及管理事項，

或擅自變更停車場相關標誌、標線（含車輛

停放線及指向線等）及設施，第一次查獲者

。

2.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六千元：

（1）未依規定，即掛設路外指引標誌四至



標示停車費

率及管理事

項

五面者。

（2）未依規定標示停車費率及管理事項，

或擅自變更停車場相關標誌、標線（含車輛

停放線及指向線等）及設施，第二次查獲者

。

3.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九千元：

（1）未依規定，即掛設路外指引標誌六面

以上者。

（2）未依規定標示停車費率及管理事項，

或擅自變更停車場相關標誌、標線（含車輛

停放線及指向線等）及設施，第三次以上查

獲者。

前項經處罰後仍不改善者，處三十日以下之

停業處分。

4 已登記之路

外公共停車

場變更組織

、名稱、停

止全部或部

分營業或歇

業或復業時

，未於一個

月前報請備

查

第三十九條 處負責人新臺幣

九千元以下罰鍰

1.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三千元：

（1）未依規定，即變更組織、名稱，第一

次查獲者。

（2）未依規定，即停止部分或全部營業或

歇業時，第一次查獲者。

2.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六千元：

（1）未依規定，即變更組織、名稱，第二

次查獲者。

（2）未依規定，即停止部分或全部營業或

歇業時，第二次查獲者。

3.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九千元：

（1）未依規定，即變更組織、名稱，第三

次以上查獲者。

（2）未依規定，即停止部分或全部營業或

歇業時，第三次以上查獲者。

5 1.未經公開

程序擅自經

營違規停車

拖吊業務者

第三十九條之

一

處負責人新臺幣

一萬元以上三萬

元以下罰鍰，並

責令限期改正；

1.第一次違反者處一萬元。

2.第二次違反者處二萬元。

3.第三次以上違反者處三萬元。

4.第一次裁罰並責令限期改善，屆期不改正



2.未經申請

指派依法令

執行交通稽

查任務人員

或交通助理

人員，並將

違規車輛拖

吊及移置於

未經主管機

關指定之處

所，並向汽

車所有人收

取所需之移

置費及保管

費

3.未具備資

格條件、各

項申請程序

、實施拖吊

、移置方式

與區域範圍

、收取費用

及其他應遵

行事項之辦

法

屆期不改正者，

定期停止其營業

之一部或全部或

廢止其停車場登

記證

者，經第二次裁罰者，定期停止其營業之一

部或全部；連續裁罰第三次者，得廢止其停

車場登記證。

6 拒絕檢查或

提供資料或

報告者

第四十條 處負責人新臺幣

六千元以下罰鍰

1.第一次違反者處三千元。

2.第二次以上違反者處六千元。

7 遇有占用身

心障礙者專

用停車位之

情事，未依

規定通報主

第四十條之一

第一項

停車場經營業經

主管機關通知限

期改善而屆期不

改善者，處新臺

幣一千八百元以

1.屆期未改善者，處一千八百元罰鍰，並責

令限期改善。

2.情節重大者，處三千六百元罰鍰，並限期

改善。



管機關或警

察機關。

上三千六百元以

下罰鍰。

8 未具有相關

車位停車之

識別證明者

停放依法令

規定設置供

特定對象使

用之停車位

。

第四十條之一

第二項

汽車駕駛人處新

臺幣六百元以上

一千二百元以下

罰鍰。

1.違反者處六百元罰鍰。

2.情節重大者，處一千二百元罰鍰。

三、前點涉及違規次數計算部分，係以每一停車場，往前回溯一年內經裁罰之數累計之，本

    裁罰基準修正生效後之違規次數依已累計次數累加。


